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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办成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
“一件事”业务流程
 (
申请材料
：
1.高效办成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购房“一件事”申请表；
2.身份证件：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或其他有效居留证件；
3.婚姻关系证明：结婚证、同户籍户口簿、离婚证、法院判决等；
4.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及首付款票据；
5.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或受托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；
6.申请享受家庭唯一住房或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，提供《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。
说明：若能通过信息共享实现联网核查的，不需服务对象提供该项纸质材料。
)

	开始	



        申请人提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
“一件事”申请



 (
政务中心“综合窗口”
) (
“智桂通”移动端
) (
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
)







 (
符合办理条件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
料
) (
不通过
)
 (
通过
)  业务受理  


 (
不符合办理条件的，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
) (
出具受理通知书，相关申请材料分类推
送
至各业务部门
)


 (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/查询
)

 (
5个工作日
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
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分中心）
住房公积金贷款审批、
合同面签
)
 (
自然资源
部门
不动产抵押登记
1个工作日
2个工作日
) (
推送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/查询信息
) (
税务部门
房地产交易税费审批
) (
自然资源
部门
不动产预告登记
1个工作日
)

 (
1个工作日
)
 (
9
个工作日
)

 (
1
5
个工作日
)

送达

服务评价

结束





